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习协议书
甲方： 
乙方（学生）：
丙方（学校）：
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同意接收乙方到公司实习。在乙方实习期间，各方权利义务如下：
1．乙方实习周期：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。
2．甲方给予乙方配备指导老师：                。
3．甲方每月向乙方支付基本月报酬人民币       元，并给乙方提供宿舍；实习期间乙方的食宿及医疗费自理；甲方按火车硬卧标准支付乙方到实习地工作往返一次路费。
4．项目开工后直到本协议规定的工作结束时间，乙方不得中途退出，没有特殊情况不得随意请假。
特殊情况：生病（市级以上医院证明）；回校办理相关手续（学校出具相关证明）。
二、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规定的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保密规章、制度，履行保密职责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以泄露、告知、公布、发表、出版、传授、转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方知悉其在实习期间所了解、接触到的属于甲方或虽属于第三方但甲方负有保密义务的商业秘密，也不得在履行职务之外使用这些商业秘密。
三、乙方如实习结束考核合格，硕士学位毕业后，甲方应同意接收乙方到公司工作，乙方应愿意到甲方工作，丙方则优先考虑乙方到甲方工作，乙方毕业后的待遇按照甲方的公司制度执行。
四、违约责任：
1、若乙方违反本协议条款二所述的约定，应当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元。乙方的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还应赔偿甲方的损失。
2、若乙方实习考核合格后违反本协议条款三所述的约定，按违约处理，需向甲方交纳违约金，违约金额包括：甲方招收乙方所支付的费用、甲方在乙方工作期间支付的全部工资及培训费用。丙方在将乙方派遣到其他单位前，需征得甲方同意。
3、乙方实习中途退出，或非特殊情况下累计请假超过5个工作日按违约处理，需向甲方交纳违约金，违约金额同上。
4、乙方实习考核合格后，若甲方无正当理由不录用乙方，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额同上。
正当理由的界定：
4．1 身体状况不符合公司要求；
4．2 实习期间连续两次考核等级为C；
4．3 实习结束考核不合格；
4. 4 实习结束考核合格，但不能按期毕业，即未取得毕业证或学位证，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而受到相应制裁者。 
5、若甲方不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条款一所约定的款项，甲方应双倍支付拖欠款项。
6、乙方毕业后不到甲方工作，仍需遵守本协议条款二。
五、本协议发生争议时，应当协商解决；协商无效时，可以向实习单位所在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，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；对仲裁不服的，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六、约定的其他事项：


七、乙方在已阅读甲方的《实习生管理办法》的前提下签署此协议。
八、本合同自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签字）

授权代表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

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：（公章）

授权代表：（签字）

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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